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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費包括什麼？政府推行「資源效率優化計劃」的內容
為何？  

服務費指在全面運作階段期間，就提供資助安老宿位及
日間照顧名額之服務的預計年費。有關金額載於《合約條
件》第 4.4 條。  

「資源效率優化計劃」 是政府於 2024 至 2025 財政年度
《財政預算案》公布的政策。該計劃已按 2025 至 2026 財
政年度《財政預算案》加大推行力度，並將按 2026 至 2027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計劃繼續推進。  

2. 就政府擬修例增設護理保健師註冊制度，並在維持現行
法定人手要求不變的前提下，將護理保健師納入院舍人
手規定，容許院舍營辦人聘用登記護士或護理保健師，以
符合有關法定人手要求，上述安排會否適用於合約院
舍？  

待相關立法程序完成及修訂規例實施後，本署會適時檢
視《合約》中有關人手要求的條文，作相應的修訂。  

3. 合約院舍的安老宿位是否全部經社會福利署轉介合資格
長者入住？  

合約院舍同時提供資助安老宿位及非資助安老宿位。本
署會向經營者轉介長者入住資助安老宿位。至於非資助
安老宿位，經營者須確保非資助安老宿位能有最高的服
務使用率。就非資助安老宿位而言，經營者須在全面運作
階段每個財政年度至少舉辦一次推廣活動。經營者在接
收申請人之前，須利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自行
甄選和評估申請入住非資助安老宿位的準服務使用者以
確定他們符合資格。經營者可自行訂定其終止服務準則。
詳情請參閱《服務規格說明》第 2.3.3 條至 2.3.9 條及 2.4.5
條至 2.4.9 條。  

 

 



4. 何謂創新建議？  

創新建議可分為支持創新建議及 ESG 建議。就支持創新
建議，投標者可於《技術建議書》B(I)部的 A7 項提出建
議，如建議符合所有規定，即須創新 (於截標日期前尚未
在合約院舍於相同景況下採用過的新概念或措施 )，而又
視為有效和切實可行可改善服務提供及服務質素，將會
被視為支持創新的建議。  

投標者提出的支持創新建議無須一定與科技或創科產品
有關，其建議可就以下範疇改善服務提供及服務質素：  

•  促進服務實踐 (例如自動化和電子化 )；  

•  提高營運效率 (例如簡化工作／運作程序 )；  

•  更能善用資源 (例如人力，工具及時間 )；  

•  加強品質保證 (例如監察服務質素的系統 )；  

•  提升服務使用者及家屬對服務的滿意度。  

就 ESG 建議，投標者可於《技術建議書》B(I)部的 A7 項
提出建議。該等建議可能但不一定要與服務有直接關係，
只要可為政府或廣大市民帶來正面價值／利益，便會獲
得評分。該等正面價值或利益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項： 

•  環境保護 (例如在履行合約時，減少消耗能源；使用
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等 )；  

•  社會責任 (例如為履行合約而僱用傷殘人士及／或更
生人士等 )；以及／或  

•  企業管治。  

投標者在提交投標書時，須就創新建議 (支持創新建議／
ESG 建議 )提供足夠資料，清楚說明所提出的創新建議可
帶來的好處，以及有關概念／措施如何推行，表明其效益
及是否切實可行。投標者或須提供證明文件以證明其創
新建議切實可行。詳情可參閱《招標條款》第 8.6 條註解
說明的註解 5。中標者提出的所有切實可行創新建議，一
經政府接納，將會納入《合約》並成為其一部分，並必須
於合約期內全部落實推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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